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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 
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“制定完善医保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，

规范监管权限、程序、处罚标准等，推进有法可依、依法行政”；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0 号）“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法治及规范保

障，制定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办法”精神，

规范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背景下，我省

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根据国家医保局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《规范医

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，四川省医保局于

去年年底启动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

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）起草工作。通过对我省各类行政处罚情

况开展资料查阅、问题分析、集体研究后，借鉴江西、北京、安

徽等省份医保部门和我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已出台《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先行经验，充分考虑我省医保工作实际，研

究拟定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初稿）》。

在书面征求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意见建议予以修改完善后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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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《裁量基准（修改稿）》。在此基础上又召集成都、泸州、遂宁、

宜宾、南充、达州、雅安、广安等 8 个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行政

执法业务骨干开展集中座谈调研，逐条讨论、修改、完善，形成

《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裁量基准》共六章三十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总则。包括第一条至第四条内容，明确了制定裁量基

准的目的、依据、相关定义和遵循原则。 

（二）裁量规则。包括第五条至第十五条，明确了不予处罚、

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一般处罚、从重处罚等定义及相应的适用

情形。 

（三）裁量幅度。包括第十六条至第二十条，本章节是《裁

量基准》的核心内容，明确了违反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

条例》第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条的相应情形

及对应裁量基准。 

（四）适用程序。包括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，明确了部

分法条的相应执法程序。 

（五）裁量监督。包括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，明确了行

政执法监督的责任。 

（六）附则。包括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条，主要对个别表述、

不适用范围、解释权和生效日期予以明确。 

四、特色亮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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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裁量基准》第十七条以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占该定点医药机

构上年度医保基金支付额的比例为标准，对行政处罚的从轻、从

重情形进行了量化，大大增加了《基金监管条例》最重点条款第

三十八条的可操作性，体现了“基准”的应有之意。 

 

 


